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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重构：人工智能

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韩永辉　 张　 帆　 彭嘉成

　 　 【内容提要】 　 技术“奇点”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模式

带来深刻影响，必须对此提前谋划、前瞻治理。 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

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三大技术特征，它们在经济领域转化为开发层面的“马太效应”、

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效率最大化”三大特征。 人工智能基于其“技

术—经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

心—外围”格局失衡加剧；二是主权国家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

步增强；三是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 据此，须从三方面应

对人工智能冲击带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首先，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经济全球化，

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 其次，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权力结构，适应“多中心化”治理

模式。 最后，以预防性和可被解释为原则，强化监管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 应以“技术

向善”为治理目标，以“多边协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补充人”作用，审慎

运用其“取代人”功能，绝不允许其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扮演“超越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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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超级计算机的诞生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取

得了重要突破。 人工智能不断加快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①帮助人类应对诸如气候

变化、网络安全和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② 作为一种重新定义人类本质

的技术，③人工智能不仅备受市场追捧，而且受到全球学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在众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观点中有两种值得思考：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可为人类社会

带来技术红利，但此类红利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而是需要多层次、跨领域的协同治

理；④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人类无法完全掌握

和预判其发展趋势，因此需要提前做好预防性的相关治理准备。⑤ 人工智能发展存在

一个“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当技术进步尚未达到“奇点”时，人工智能的能力增长速度

较慢；而一旦越过“奇点”，人工智能的能力上升轨迹将呈指数增长态势，并在极短的

时间内全方位超越人类智慧。⑥ 从“索洛计算机悖论（ Ｓｏｌｏｗ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ａｒａｄｏｘ）”来

看，⑦人工智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很可能滞后于其技术发展速度，所以不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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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下自行决策、设计和生产更多的智能机器，届时技术将不受控制地出现指数爆炸性发展。
“索洛计算机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调查了 ２９２ 家企业，结果发

现这些企业的投资和回报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获得 １９８７ 年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将这种现象

称为“生产率悖论”：“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却看不见计算机。”这一悖论意指“信息

技术产业无处不在，但它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 “Ｗｅ􀆳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ａｔｃｈ 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２，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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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认为由于其对社会生产的促进效应尚未出现质变，就可以忽略其高速发展后带来的

风险。① 那么人工智能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秩序带来怎样的冲击？ 全球经济治

理又应该如何进行秩序重构以适应技术变革？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新一轮技

术革命的发展，更关乎人类社会命运的走向。 正如尼克·博斯特伦（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所

言，“未来人类无法通过关闭电源来停止人工智能”。② 若不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进行充

分的预防性调整，既无法有效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向善，也难以平稳应对人工智能越过“奇

点”后带来的多重挑战，因此必须对人工智能提前谋划并进行具有前瞻性的治理。③

一　 文献回顾

既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能通过三种渠道对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影响。 一是重

构全球经济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引发全球经济中关键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变迁。④ 人

工智能对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均可产生拓展或替代效应：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作为资本

扩展型或劳动扩展型技术进入生产过程，赋能提高劳动力或资本调配资源的效率。⑤ 此

外，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结果受到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人口结构、工业品需求的

价格弹性、岗位结构与年龄构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对人工智能

的应用一定会增加失业。⑥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可被视作一种自动化生产方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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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替代人力劳动的可能性。① 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并不一定会降低市场对劳

动力的总体需求，也可能是通过引起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导致供需错位。②

二是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网络，掀起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新博弈。 一方面，

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引发国际关系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直接应用于特定的国

际关系议题，提高主权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沟通效率、协调效能和决策质量，③也可以

影响主权国家的国际战略决策，④从而为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注入新的技术力量。 另

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提高部分优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治理水平，

进而改变相关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推动开启新一轮国际竞争。⑤

三是赋予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推动全球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 首先，人工

智能技术逐渐成为推动国际投资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大数

据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５Ｇ）等为支撑的新兴产业技术已经成为优质国际资本的追

逐目标，在刺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催生了适应新技术的产业发展机

制，推动了投资方向转向新型数字化产业。⑥ 其次，人工智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 依托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铺开，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正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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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这将释放更多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潜能，带来实体产业模式的变革。① 最后，

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企业和个人的决策辅助工具提高市场效率，通过人机协同和深度

学习等技术，高效、自主、科学地进行生产工作控制、实时设备监控和消费决策评估

等，带领人类从信息社会迈向智能社会，对全球经济的结构与治理模式产生深远

影响。②

但既有文献在研究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形成的冲击方面仍不够全面，主

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多数研究只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客

体带来的影响，③忽视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权力结构、利益分配和

机制设置对于治理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意义。 二是部分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人工智

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④其结论虽然能够提供一般性参考，但却无法具体、准确地描述

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的冲击。 三是有些研究虽然探讨了包括区块链在

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影响，⑤但人工智能与其他新兴信息技术

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特征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 四是既有研

究未能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识别其对全球经济治理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尚未解决

人工智能“是什么”的情况下便考察其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相应

的对策措施，在逻辑上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

纵观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新兴技术既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阶段，也会对社会

经济治理提出新挑战。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人类步入智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如何

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的冲击并实现治理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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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奇琦、张纪腾：《区块链与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基于全球正义经济秩序构建的视角》，载《学术

界》，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２１—３６ 页。



和理论意义。 为此，本文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出发将其转化为生产活动中的经济特

征，探讨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中权力结构、利益分配和机制设置三大维度的影响效

应，进而搭建一个理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理论框架，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

二　 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特征

判断某个设备或机器是否具备智能最基本的方法是图灵测试，①而对于“人工智

能是什么”的回答也大多基于图灵测试的基本逻辑得出。 约翰·麦卡锡（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
ｔｈｙ）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使用计算机和工程技术制造出来的智能机器，且人工智能获得

和增进智能的方法可以超出人类在生理上理解的范畴。② 根据既有文献对“何为人工

智能”的研究，本文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具备了人类智能的人造物体，或是能够像人类

一样思考、决策和活动的机器或算法，并具备“补充人” “取代人”和“超越人”三大功

能。 本文基于该定义提炼了人工智能具备的技术特征，进而识别其在全球生产层面上

反映出来的经济特征。
（一）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

区别于其他新兴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具备三大技术特征：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

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 首先，人工智能具备自主学习能力，体现出高度的智能化

特征和自主意识，这是人工智能相比其他新兴信息技术的最本质区别。 人工智能延伸

发展了人类大脑的功能，通过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等算法处理信息和提取

关键特征，在与现实环境进行高频信息交换的过程中获得与人类相仿的推理、归纳、总
结和发现意义的能力，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并解决复杂问题。③ 人工智能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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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图灵测试是指一个人在不接触另一方的情况下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同对方进行一系列的问答，如果在

相当长时间内他无法根据这些问答判断对方是人类还是计算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计算机具有同人类相当的

智力。 参见 Ａｌａｎ Ｍ． 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ｉｎｄ， Ｖｏｌ．５９， Ｎｏ．２３６， １９５０， ｐｐ．４３３－
４６０。

学者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定义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是其核心均包括“补充人” “取代人” “超越人”的要

素。 例如，彼得·西洪等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人类的“代理人”，它在不同的环境中均能够实现人类赋予其的任

务目标，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Ｃｉｈｏｎ， Ｊｏｎａｓ Ｓｃｈｕ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ｈ Ｄ． Ｂａｕ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７， ２０２１， ｐ．２７５。 斯图亚特·拉塞尔和彼得·诺维格认为人工智能不

仅是一种“像人一样行动、像人一样思考”的技术，也可以是“理性地行动、理性地思考”的技术。 参见 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Ｎｏｒｖｉ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２００９， ｐ．２３。

Ｍｉｃｈａł Ｃｚｕｂｅｎｋｏ， Ｚｄｚｉｓłａｗ 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ｒｄｙ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Ｄ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 Ｎｏ．５， ２０１５， ｐｐ．５６９－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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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方式有两种：简单的方式为通过“试错（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进行学习，如在国际象

棋中穷尽所有行动方案的可能性以找到全部向对方“将军”的策略组合，当未来出现

同样的棋局时便可调用以往存储的记忆予以应对；更为复杂的方式称为“一般化（ｇｅｎ⁃

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它要求人工智能将过往的经验应用于相似而非同质的情景，如在学习了

英语单词 Ａ 的过去式需要增加后缀“－ｅｄ”后，通过一般化推论得出单词 Ｂ 的过去式也

应增加后缀“－ｅｄ”。 拥有试错和一般化两类自主学习能力是人工智能同超级计算机、

区块链和量子通信等其他信息技术最根本的区别。①

其次，应用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知识门槛较低，强大的易用性和通用性使其可大量

投放于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群体当中。 相较于其他新兴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另外一

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能够理解和输出自然语言，这使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使用

日常语言即可与人工智能进行沟通，并可通过极低的交流成本驱使人工智能完成普通

人所赋予的任务。② 人工智能可对人类的自然语言进行定量识别、机器学习和特征归

类，并通过不间断的迭代更新与人类社会的语言习惯变化保持一致，这使得计算机语

言和人类的自然语言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 诚如卢恰诺·弗洛里迪（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所言，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不再仅被少部分知识精英所垄断，而是可以被成千上

万的普通人从智能手机或者其他设备上调用。③

最后，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推理能力，能够以极高效率并行计算，处理极端复杂的

跨领域、多维度问题并输出准确率较高的推论。 与超级计算机不同，人工智能不仅拥

有极强的数据处理和并行运算能力，更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因而，相较于只能提供

算力的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可以进一步地对天文数字规模的跨领域、多维度信息数

据进行量化整合、特征提取和经验学习，然后通过逻辑推导渐次减少途径和目标之间

的差异（ｍｅａｎｓ⁃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④ 当给定效用目标时，

人工智能可以综合考虑多个维度的利益得失，在对关键问题的处理或者不同系统的耦

合上实现协同化，输出绝对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这可为人类进行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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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ｉｍ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６７， ２０１９， ｐｐ．１－３８．

Ｇｏｂｉｎｄａ Ｇ．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３， ｐｐ．５１－８９； Ｌｉ Ｄ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８．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ＡＩ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ｈｕｍａｎ－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ｙ－ｌｕｃｉａｎｏ－ｆｌｏｒｉｄｉ－２０１７－０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Ｒ． Ｓ． 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ｉ， Ｊ． Ｇ． 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ａｎｄ Ｔ． Ｍ．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３； Ｚｏｕｂｉｎ Ｇｈａｈｒａｍａｎｉ，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５２１， Ｎｏ．７５５３， ２０１５， ｐｐ．４５２－４５９．



跨利益团体的复杂决策提供重要辅助。①

（二）人工智能的经济特征

基于识别出来的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三种技术特

征，本文认为在社会生产领域人工智能将表现出三种经济特征：开发层面的“马太效

应”、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效率最大化”（如图 １）。

图 １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要实现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自主学习和逻辑推理能力，对其进行开发及运

行就需要极高的资本和技术投入，这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

“马太效应”。 一方面，技术落后的地区缺乏开发和维护人工智能的能力。 实现人工

智能所具备的技术特征需要精密的算法设计、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专业的人才团

队，满足这些条件需要密集的资本和技术投入。② 不同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储备并

不平衡，缺乏要素禀赋优势的落后地区不具备与发达地区竞争的能力，③因此在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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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 Ｌ． Ｋａｒｒ， Ｃ． Ｓｕｎａｌ ａｎｄ Ｃ． Ｓｍｉｔ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Ｌａｋｈｍｉ Ｃ． Ｊａｉｎ， 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Ｖｅｒｌａｇ ＨＤ， ２０００， ｐｐ． ８７－ １０４； Ｋａｒｅｅｍ Ａｙｏｕｂ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ａｙｎ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５－６， ２０１６， ｐｐ．７９３－８１９； Ｓｅｔｈ Ｄ． Ｂａｕｍ，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 ２０２１， ｐｐ．４５－６３；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１９—１３７ 页。

高奇琦：《人工智能、四次工业革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１９ 页。

Ａｎｔｏｎ Ｋｏｒｉｎｅｋ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８４５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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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处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①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并不能解决落

后地区最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发达地区则有强烈的维持技术霸权的意愿。 人工智能

对于高重复、低创造的工作岗位产生的替代作用最强，而这种性质的工作一般大量存

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② 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开发应用不但会消灭后发地区的劳动

力禀赋优势，更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失业问题，从而加剧落后地区的发展困境。 与此相

反，发达地区有能力也有意愿把发展人工智能视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长期重大战略，通

过维持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保持其在国际分工中的支配地位。③ 由此，不同地区在人工

智能应用方面的差异将导致全球南北发展差距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和易用性极大地强化了普通人类个体的能力，使得社会生产和

经济组织在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过程中呈现“多中心化”发展趋势。④ 一方面，

人工智能可以熟练掌握人类的自然语言，即普通人不需要专门化、高门槛的训练便可

以对其进行使用。 对于人工智能的掌握接近“无限”的知识和信息，在人工智能赋能

下，原子化的普通个人能够获取和调用的信息资源几乎与精英阶层一致，打破了以往

权力或财富中心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这些依赖信息和知识不对称而获得支配地位的

组织将被人工智能瓦解，它们传统的权力和财富中心地位会相对弱化。⑤ 人工智能必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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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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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据公司（ＩＤＣ）的研究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球花费在人工智能开发上的投资高达 ５００ 亿美元（几乎相当

于塞尔维亚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小国 ２０２０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将在 ２０２４ 年翻一番达到 １１００ 亿美元。 如此

高昂的投资成本无疑阻挡了发展中国家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步伐。 参见“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Ｄｏｕｂｌｅ ｉｎ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 １１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ｗ ＩＤＣ Ｓｐｅｎｄ⁃
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ｒｅ．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ｈｏｍｅ ／ ２０２００８２５００５０９９ ／ ｅｎ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 ｔｏ －Ｄｏｕｂｌｅ － ｉｎ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 １１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 － ２０２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 ｔｏ －Ｎｅｗ－ ＩＤＣ－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Ｇｕｉｄｅ，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蔡跃洲、陈楠：《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３—２２ 页；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ａｓｋｓ： Ｈ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ｐ．３－３０；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Ｊｏｂ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ｐ．２１８８－２２４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ａｓ．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ｅｒａ－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李滨、陈怡：《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５—１５４
页；李恒阳：《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探析》，载《美国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９４—１１４ 页。

在一个分布有众多节点的系统中，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 节点之间彼此可以自由连接，形成

新的连接单元。 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备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 节点与节点之间的

影响会通过网络而形成非线性因果关系，并呈现开放式、扁平化和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
Ｈａｎ⁃Ｗｅｉ Ｌｉｕ， Ｃｈｉｎｇ⁃Ｆｕ 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ｕ⁃Ｊｉｅ Ｃｈｅ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ｖ Ｌｏｏｍｉ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２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１２２－１４１；封帅：《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９９—１２９ 页。



须与庞大的用户人群保持密切的信息接触和交互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和迭代，否则会

因为与人类社会脱节而无法保证其智能水平。 由此，传统的权力和利益组织无法既享

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又拒绝让普通人接入并使用人工智能，因而也无法抗拒人工

智能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多中心化”趋势。 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赋能下出现

了能够掌握“完全信息”的个人，这对传统科层组织的运作方式也产生了巨大挑战，使

得网状、扁平和敏捷的“去中心化”组织形态成为新趋势。 在传统权力组织受“去中心

化”冲击而寻求转型的同时，韧性和活力较强的新型组织将凭借更强的适应性形成新

中心，由此出现人工智能“多中心化”的经济特征。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运营

和管理等环节的技术门槛较高，传统科层组织进行干预和治理的能力有限，采取市场

化运作、组织形态更为灵活的跨国科技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等新型组织将占有更多的

治理话语权，这也构成了人工智能“多中心化”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①

在效用实现方面，人工智能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基于绝对理性原则解决问题，将

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决策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纷繁复杂，贸易、投

资、金融和产业问题深度交融，进行经济决策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不同领域产生的成

本和获得的收益。 囿于生理限度，人类进行经济决策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叠加不

断涌现的政治、卫生和环境等干扰因素，难免顾此失彼。 因而，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

跨领域协同和运算能力将会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全球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帮助人类高

效解决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交叉领域难题。 以多边贸易谈判为例，该过程涉及

法律、生产、物流以及检验检疫等多个领域，条款谈判通常耗时数年，还需要投入巨大

的人力物力；花费巨大精力完成的条款设计还可能因为思虑不周而出现纰漏以及由于

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变化而落伍或被干扰以致出现停滞。 若使用人工智能对多

边贸易谈判进行辅助，将有助于高效整合谈判各方的基本情况和利益诉求并随时根据

现实中的突发因素进行决策调整，同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进行预判，输出具有中

短期可行性和长期韧性的、从次优到最优的解决方案，为人类决策提供参考。 近年来，

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法律行业并参与到规则信息传递、规则议程设置和议事结果

预测等过程中，②为人工智能介入国际经贸谈判和跨境经贸规则设置提供了庞大的训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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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ｌａｎ Ｄｉｇｎａｍ，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１， ２０２０， ｐｐ．３７－５４； Ｐｅｔｅｒ Ｃｉｈｏｎ， Ｊｏ⁃
ｎａｓ Ｓｃｈｕ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ｈ Ｄ． Ｂａｕ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２７５．

当前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合约和尽职风险审核、敏感要素监测、小微事务自处理、法
律文本分析和审判结果预测五方面。 参见 Ｍａｔｔｈｅｕｓ ｄｅ Ｋ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５ Ｗａｙ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ｔｏｗａｒｄｓ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 ／ ｔｈｅ－５－ｗａｙ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ｗｉ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２３ｂ１ｅａａｃｄ７５４，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练数据和技术经验支持。 实际上，已经有学者开始基于神经网络算法起草国际投资协

议①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预判国际多边博弈的结果，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也正在尝试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国际经贸合作谈判。③

三　 人工智能和全球经济治理秩序

本部分首先从利益、权力和机制三个维度解释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合理性，然后

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特征讨论其给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的冲击。
（一）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合理性

“秩序”的原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是“无序”的对立面。④ 人类社会的秩

序由规则所构建和维系，是在较长时期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和关系状态。 利

益的积累作用于权力结构的调整，权力博弈则塑造了利益分配的基本形态，这种利益

和权力的动态变化会具象化为机制或规则。 由此，利益、权力和机制的三维动态变

化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秩序，这也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国际秩序时采用的方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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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团队对大约 １６００ 个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中的条款进行机器学习和特征提取，并提升最近签订条

约的权重以确保算法预测的拟合性和时效性，最终得出的预测结果和各国正在制定的实际协议保持一致。 同时，
该团队创建了一个条约过滤器，用户可以使用该过滤器来选择双边投资条约的意向对象。 该系统还允许用户考

虑该国的议价能力，以帮助预测哪些条款将出现在最终条约文本中。 参见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Ａｌｓｃｈ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ｍｉｔｒｉｙ Ｓｋ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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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第 １２０—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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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条款漏洞上的表现，发现人类律师平均需要 ９０ 分钟才能完成任务且准确率只有 ８５％，而人工智能仅耗时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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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９—７９ 页；
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４—１３ 页；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

项》，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８７—２０３ 页。



虽然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研究框架大多从“主体—客体—机制”的视角出发，①但

该视角更关注体系如何构成；本文提出的“利益—权力—机制”三维秩序视角则强调

体系是否稳定，更适用于研究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冲击及其带来的波动。 因此

本文参考既有研究，从利益分配、权力结构和机制设置三方面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秩序

进行解构。
１．利益分配：中心和外围

财富如何增长和分配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核心命题，经济利益分配的模式则是

国际秩序形成后自然产生的结果。② 当前全球利益的分配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
结构。 经济全球化将各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具有明显私有化和自由化特征的全

球经济体系也在演变之中不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但自由市场下的全球化并没有根

治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中心—外围”失衡问题。
一方面，位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不断加强对处于外围的发

展中国家的剥削。 自由主义所设想的全球经济秩序是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经济矛盾

发展的产物，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亦即中心地区的利益。 当前的全球利益分配

格局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秩序架构上，更多服务于居于中心

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为发达国家的力量基础与权力扩张输送能量。 发达国家

垄断了核心技术和国际资本，抢占了国际分工的高附加值环节，而处于利益分配体系

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生产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体系。 在

技术霸权和资本扩张天性的驱动下，资本垄断巨擘在世界范围内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

的方式攫取巨额财富，瓜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这加剧了全球范围内利益分配的不平

衡现象。 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通过资本流动渠道降低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水平，诱使更多的国际投资转向已经实现自

动化和智能化的发达国家，从而拉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③ 业界的观点

亦不乐观，有智库认为有能力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国家将在 ＧＤＰ 方面获得 １４％的

增长，且人工智能为全球带来的经济回报分布将极其不平衡，掌握核心智能技术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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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获得约 １０．７ 万亿美元的总收益，占据其全部收益的 ７０％以上。① 据此，有学者认

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做大全球化共同利益的“蛋糕”的同

时也要实现合理分配，加强新兴技术的普惠属性，推动全球利益分配向更加公平公正

的方向发展。②

另一方面，发达的中心区域通过建立机制和规则巩固对外围区域的支配地位。 当

前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依然建立在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框架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较弱。 由于制度是非中性的存在，③当前国际分配规则体系仍然

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这进一步固化了南北国家之间发展的失衡。 具体表现为发达国

家占据着国际分工格局中的支配地位、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以及国际经济治理框架中

的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俱乐部”式的治理模式，④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具有

天然的优势。 例如，在应对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位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

利用自身的金融优势地位以及国际金融规则的不对等，通过货币扩张、降低银行利率

和资产证券化等政策和手段向外围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进而保持自身在全球利益分

配中的有利地位。⑤ 又如，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位置单方

面制定环境、社会和治理（ＥＳＧ）目标，通过“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等概念强化对全

球产业经济规则的主导，在向位于外围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

亦将它们“规锁”在国际分工位置的中低端。

２．权力结构：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争夺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命题之一。 权力结

构模式及其特征决定了国际秩序参与各主体的力量对比，它是一个多方权力持续博弈

后形成的均衡结果。 权力作为重塑国际秩序的基础性力量不仅受到行为体之间物质

资源禀赋与分配的限制，而且受到行为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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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受到政治合法性的制约。① 权力影响国际秩序的发展与重塑，归根结底是政治合法

性作为背后的力量推动了这种演变：一方面，政治合法性构建了现代国际秩序的框架，

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则是这种国际秩序最明显的特征；另一方面，国际秩序中的

权力运行依赖于治理主体之间的特殊责任分配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规范主体间的责

任分配及履行。 但由于制度非中性的存在，这些特殊责任分配制度会在主权国家、跨

国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形成一定的等级秩序。② 这些特殊责任是相对有限和附带特

权的，能够为责任承担者带来权力。 因此，责任分配制度将面临那些没有享受特殊责

任的行为体的挑战，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体则将面临权力合法性地位动摇的风险，国

际秩序也因此在权力对比的动态变化中被不断重塑。

从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来看，主权国家是国际权力结构的中心，非国家行为

体虽然发挥着协同治理作用，但未掌握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权力。 一直以来，主权国家

是国际权力博弈的中心和基本单位，以追求权力最大化为目标。③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

的状态下，主权国家的交往与博弈主导了国际社会的运转，主权国家拥有决定社会财

富分配、解决利益冲突和保障国际投资贸易的能力，而任何非国家行为体都不具备这

些能力。 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基础，绝大部分全球活动都要以国家的名义或者

借助国家权力进行运作。④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全球经贸活动早已溢出了主权

国家边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权力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但主权国家仍然

是权力体系的中心，⑤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会受到主权国家偏好和政策的影响，这些

行动也被视为政府间互动。⑥ 例如，在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和世界银行（ＷＢ）等治理平台中，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投票参与

决策的权力。 由此，当前的国际权力秩序仍处于由主权国家主导、非国家行为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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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页。
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载《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第 ４１—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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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平衡态势。①

３．机制设置：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机制是秩序维持自身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或观念依托，它不仅是当前国际问题解决的

最主要方式，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② 机制设置是秩序权力和观念的凝结和升华，

反映了机制供给者的意志和利益。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设置的过程和目标面临公平

和效率之间的取舍难题，③其本质是人类决策当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逻辑之间的

张力。 价值理性强调事物过程的人文关怀和行为结果对人性的尊重，工具理性则强调行

事过程的效率和结果收益的最大化。④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设置不能仅

局限于工具理性视野中的能力建设或效率提升，还必须同时关注如何弥合跨文化、多地

域之间的人文差异，即不能忽视和忘却治理的价值理性。⑤ 但实际上全球经济治理的机

制在设置时常难以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取得平衡，价值理性要求机制在设置必须

通过繁复、漫长的多边协商实现，且最终的协商结果不一定是收益最大化的方案；⑥工具

理性则要求高效、快速地形成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机制设置方案。 此外，全球经济治理

各细分领域的边界越发模糊，使得机制设置面临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间的抉择遭遇更

加复杂的情景。⑦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中的机制设置以体现价值理性的多边协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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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苏竣：《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结构、困境及政策含义》，载《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８—３７３ 页；张康

之：《论从经验理性出发的社会治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８１—９０ 页；成长春、张廷干、汤
荣光：《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２５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３７９－３９８；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第 ５—１４页。

Ｌｉｓａ Ｌ． Ｍａｒｔｉｎ，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４，
１９９２， ｐｐ．７６５－７９２；庞中英：《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赤字———兼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责

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４—１８ 页。
以全球税收治理为例，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发达国家便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多边协议的方式将跨国

企业税收转移和避税港的问题纳入治理，但由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冲突而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近年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下，严重的税基侵蚀和税收下滑问题迫使世界各国重启谈判。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过艰难的谈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罗马一致通过一项旨在阻止大型企业在“避税天堂”
隐藏获利的全球最低税率计划。 自 ２０２３ 年起，大型企业无论在哪里经营都将面临 １５％的最低税率，以防止它们

通过离岸实体掩盖获利。



要运行模式，面临过程“低效率”“高成本”和结果“非效益最大化”的弊端制约。①

现有的多边治理机制设计由人类完成，受制于人类大脑和身体机能的生理限度，跨

国协商和治理共识的达成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沟通成本。 由于各国的立场和

利益有所不同，加之现实环境不断地快速变化，治理各方合作的预期收益也存在差异，权

力与责任、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等会造成多边参与主体之间的分化，难以形成一致的

意见和决策，这不利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运行与稳定。 例如，正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

坚守的多边主义原则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这一特殊保障议题上难以达

成一致，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设进入瓶颈，效率更高的区域

经贸谈判逐步取代全球多边谈判并成为近年来全球贸易治理的“主流模式”。

（二）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冲击

在人工智能的三大经济特征（“马太效应”“多中心化”和“效用最大化”）下全球

经济治理秩序面临重构：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外围”格局失衡加剧；主权

国家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

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

１．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外围”格局失衡加剧

人工智能在经济领域带来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加剧技术大国对利益分配主导

权的争夺，并使得利益分配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失衡局面恶化。 一方面，以中美两国为

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会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 人工智能研发与

应用依赖于高强度的财力、人力和技术投入，在技术“奇点”的客观规律下，算法优势方

一旦取得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将迅速且全面地压倒算法劣势方并占有绝大部分的技术红

利，从而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 对于已经投入大量资源却输掉了人工智能技术竞赛

的失败方而言，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结果。 诚然，人工智能技术扩散会为技术主导大国

之外的其他国家带来正向溢出，进而降低技术主导大国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利益分配格

局的位势，但技术进步的扩散并不会自然地消解霸权逻辑。② 霸权国为规避因其他国家

崛起而损害自身利益的风险，必然会尽力在技术领域维持不对称依赖的优势，以确保

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在利益分配中获得最大收益。③ 仅以中美两国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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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博：《合作问题、权力结构、治理困境与国际制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２—３２
页；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６０—８３ 页。

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第
２４—４８ 页。

任琳、黄宇韬：《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１—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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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为例，为阻碍中国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确保美

国取得并稳固其人工智能技术的霸权地位，近年来美国政府致力于通过行政干预、鼓励

高技术环节“回流”以及采取行业标准垄断和技术管控等手段阻止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

从外国获取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高新技术知识。 当前发达国家联合实行针对中国的

《瓦森纳协定》以及美国将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均
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恶意压制。

另一方面，位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将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
而处于外围区域的欠发达国家则面临“低端锁定”困局。 虽然印度、巴西和越南等国

政府均制订了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发展计划，①但由于相对不利的禀赋条件和技术基

础，处于外围的欠发达国家难以具备足够的能力开发人工智能和推广应用。 如在最具

应用潜力的智能制造领域，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推广需要丰富的应用场景，也需要具备

细分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产品生产的专业分工条件。② 这就意味着本身具备大规模

制造能力和人工智能核心研发技术的发达国家将在应用场景上拥有绝对优势，并能在

一定程度上不受传统比较优势的制约，在新一轮全球分工中抢占价值链上的制高点和

主导权。③ 资本逐利的天性将驱动位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利用智能化技术抢占世界

市场份额，在获取更多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掌握主动，虽然外围的

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通过应用优势方开发提供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身发展，但由于无

法接触人工智能开发的核心技术而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叠加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比较

优势的替代，外围发展中国家和中心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④ 在实证论据方

面，有学者对全球 １６ 个主要经济体的数据进行了多国—多阶段的全球价值链竞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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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印度在 ２０１８ 年颁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巴西在 ２０２１ 年颁布了《巴西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越
南在 ２０１８ 年公布了《有关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计划的决定》。

裴长洪、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４６—６９ 页。
人工智能的应用会通过影响国际分工改变收益分配格局，具有人工智能先导优势的国家可以获取额外

２０％—２５％的净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仅获取 ５％—１５％的净经济利益。 参见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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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代替大量从事重复性、机械性等工作的劳动者，有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据麦肯锡

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推测，全球最高达 ５０％的工作是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的，到 ２０３０ 年全球将有 ８ 亿人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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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纳入人工智能外生冲击后发展中国家不仅难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而且

在分工比较优势下游也会受到欧美国家产业“回流”的负面冲击。① 德隆·阿西莫格

鲁（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曾用“发达国家基于温带气候研发的种子不适应热带贫困国家的

水土”这一例子形容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②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人工智能技术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开发的，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即

便能够纳入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其应用也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切的贫困和发展

问题。

２．主权国家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

人工智能的“多中心化”特征将冲击主权国家所依赖的政治科层组织，进一步增

强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和科学家共同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加速全球经济治理主

体权力结构调整的历史发展趋势。

第一，主权国家的治理权力遭到削弱。 人工智能极大地增强了普通的人类个体获

取信息资源的能力，瓦解了传统政治权力中心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在去传统集权方面

产生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信息交换和占有构造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当前的社会

经济运转模式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权力不平衡之上，缺乏信息渠道的普通群体对

掌握更多信息的精英阶层提供信任基础，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科层和权力阶层。③

政府的本质是整合个体让渡的部分权力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承担社会信任背书、作为

其利益代表进行国际交往以及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局性统筹管理。④ 对信息资源

与信息通道的垄断是传统政治组织巩固权力地位的重要手段，而个体获取与传递信息

的渠道也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中。 但人工智能对普通的人类个体的赋能导致“越顶效

应（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ｏｐ）”出现，即普通民众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越过权力中心对知识和信

息的垄断地位。 智能经济下的“多中心化”组织形式强调自我管理、集体维护和信息

透明等特征，淡化主权国家的唯一中心地位，原本高度集中的中心化官僚体系面临被

扁平化、网络化的技术导向体系取代的风险。 在人工智能赋能下，普通的人类个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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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作为建制性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兼论如何让治理理论起到治理的作用》，载《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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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政府的信息和知识，一旦民众不愿为政府提供合法性授权，政
府作为宏观治理者的地位将遭到动摇，其统治力也会相应削弱。

第二，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权力增强。 首先，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强化跨国企业尤

其是跨国科技巨头的治理权力。 由于私营部门在研发新兴技术方面具备难以替代的

优势，跨国企业能够利用充裕的资本、海量的信息和先进的算法优势提供技术公共产

品，克服主权国家所面临的机构设置重叠、能源耗费高和技术研发效率偏低等缺点。①

跨国公司为主权国家提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及产品，实质上是在局部领域替代主权国

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进而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获得相当的动员能力和治理话

语权。② 近年来在美国的各级选举中人工智能算法公司为选举候选人和选民提供的

投票干预和结果预测服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③

其次，技术治理的权力加速向国际组织让渡。 国际组织是在各个主权国家缔约的

基础上成立的，能够在经济治理领域有效地开展引导和规范，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伦
理规范、行业竞争和知识产权归属等规则，减少主权国家的绝对排他性。④ 在人工智

能时代，信息和要素跨国交换的强度和密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权国家间的利

益磋商也变得高度复杂和频繁。 国际组织作为主权国家博弈的“中间人”将被赋予更

多的冲突调解、矛盾疏导和方案解决等权力。⑤ 此外，在人工智能赋权下国际组织能

够绕开主权国家的制度供给和权力约束直接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管理，提升跨国决

策的执行力度和经济规则的运行效率，快速推动各方达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强化了国际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最后，治理话语权向科学家共同体扩散。 科学家共同体实际上拥有制定人工智

能技术标准的权力，并基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主导建立了各种技术规则网络，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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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发展的方向与社会生产变革的节奏。① 在人工智能技

术不断成熟的趋势下，科学家共同体将从技术层面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在算法

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数据安全与隐私、自动化就业替代以及价值伦理判断等治理规

则的制定方面扮演重要的智力支持角色，获取能够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话

语权。②

由于人工智能的表面使用者与真正设计者之间的权力分布是不平衡的，因此人工

智能对不同行为体的赋权也是不平衡的，其中跨国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能够获得更多

权力增量。 诚然，主权国家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强化自身能力，依靠法律法规、行政

干预和军事管控等形式对人工智能所需要的数据和算法进行控制，也可以通过国有企

业或研究机构的渠道与跨国科技巨头和人工智能社会组织共谋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控

制。 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和难以避免的“算法黑箱”，③主权国家难以获

取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和运营维护权力，因而对于人工智能很可能只具备名义上的管

控权：④一方面，主权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方式类似于设

置“负面清单”，实际上只能要求人工智能“什么不可为”而无法规定人工智能“什么可

为”。 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压倒性优势和技术发展方向的不可预测性使得这种传

统的监管模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由此，主权国家政府在不得不与跨国企业和科学家

共同体分享监管权力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只能通过间接方式对人工智能开展监管。

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内在的特质与人工智能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性”。 主权国家的组

织形式是官僚化和科层化，强调过程的稳定安全和结果的可预测、可确定性；而人工智

能技术的开发和运营需要市场化、网络化以及敏捷高效的组织形式，它是效率和变化

·０４１·

　 秩序重构：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ａｍｐｏｌｏ ａｎｄ Ｋａｔｅ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６， ２０２０， ｐｐ．１－１９．

Ｅｍａｎｕｅｌｅ Ｎｅｒｉ，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ｈｏ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Ｌａ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Ｖｏｌ．１２５， Ｎｏ． ６， ２０２０， ｐｐ． ５１７－ ５２１； Ｙｉｃｈ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ｒａｎ Ｘｉ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ｓｓｅｉｎ Ｏｌｙａ， “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３ｒｄ Ｈａｗａ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ｗａｉｉ，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ｐｐ．４９６２－４９７１．

“算法黑箱”是指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媒体机构和技术公司的排他性商业政策，算法犹如一个未

知的“黑箱”：用户并不清楚算法的目标和意图，也无从获悉算法设计者、实际控制者以及机器生成内容的责任归

属等信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评判和监督。
Ｈｉｎ⁃Ｙａｎ Ｌｉｕ，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ａ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９７－２２９； Ｐｅｔｅｒ Ｃｉｈｏｎ， Ｊｏｎａｓ Ｓｃｈｕ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ｈ Ｄ． Ｂａｕ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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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的，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性技术”。① 因此，在两者特质的矛盾下主权国家控制的

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难以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市场导向的大型科技巨头展开竞争。 主

权国家可以通过税收和产业政策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行调节，但难以有效率地直接

参与技术开发，这也是当前绝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由私营部门而非国营部门掌握的原

因之一。 总体而言，主权国家仍将在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成为名义上的人工

智能“超级节点”，但无法阻挡自身的治理权力流失到其他主体手中。

３．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

当前秉承多边主义原则的机制设置关联甚广，既涉及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也涉及

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既关系到国际组织内部权责的划分又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权

力争夺相关，因此时常面临低效率、高成本的责难。 而人工智能遵循“数据驱动”原则

进行绝对理性的决策，能够有效避免价值观念和人类情感带来的干扰，在极大地降低

跨领域国际问题协商难度的同时也可为破解集体行动困境提供解决方案。② 凭借强

大的自主学习和并行计算能力，人工智能使得国际协商的效率和收益最大化成为可

能，③并将越来越多地介入多边机制设置。 但人工智能带来的工具理性“胜利”会导致

价值理性越来越难以参与到塑造人类身份和生活的机制设置过程。

人工智能技术监管难度大，为工具理性主导机制设置逻辑并驱逐价值理性提供了

技术上的操作空间：一方面，使用者在利用人工智能设计规则时并不能完全预测其行

动，人工智能在强大的算力以及机器学习能力的支持下提供的部分解决方案很可能偏

离人类认知或是进入人类无法预见的范围，导致创建的机制、决策和行为与设计者的

设计意图或预测之间出现偏差，对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产生损害。④ 而当前的监管体制

对于偏离造成的风险以及致害行为的责任主体在法律上的规定并不明确，也无法判别

智能机器设计者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较大，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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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ｏｓｓ Ｂｏｙ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Ｈｏｌｔ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ｅｓ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ｐ．３３１－３４５；
Ｍａｔｔｈｉｊｓ Ｍ． Ｍａ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ｐ．２９－５７；
Ｚｈａｎ Ｓｕ，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Ｔｏｇａｙ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Ｃôｔé，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ｙｅｔ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３， ２０２１， ｐｐ．３４１－３５２．

Ｋａｒｅｅｍ Ａｙｏｕｂ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ａｙ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ｐ．７９３－８１９．
罗杭：《国际组织决策的智能体计算实验———以欧盟成员构成演变与决策机制变革为例》，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第 １２０—１５５ 页。
Ｄａｖｉｄｅ Ｃａｓｔｅｌｖｅｃｃｈｉ， “Ｃａｎ Ｗｅ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ｏｆ Ａ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ｓ， Ｖｏｌ．５３８， Ｎｏ．７６２３， ２０１６，

ｐ．２０； Ａｍｉｔａｉ Ｅｔｚｉｏｎｉ ａｎｄ Ｏｒｅｎ Ｅｔｚｉｏｎｉ， “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ｔ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４０３－４１８．



过程必须依赖专业的科学家共同体或企业才能进行，使得这些治理主体既是运动员又

是裁判，削弱了监管的中立性，为资本集团谋取私利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① 虽然

在利用人工智能创建制度的过程中，监管部门能够对数据收集模式、数据筛选和信息

隐私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但由于技术的复杂和“算法黑箱”的隐蔽性，实际的监管难

度极大。 利益集团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后门”谋获私利、剥削他人，并将这一行为

归因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对数据利用的自主性行为，从而利用规则漏洞逃避法律责任。②

人工智能主导机制设置将产生“技术理性”和“人类理性”之间的抉择矛盾，其背

后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激烈对抗。 人类决策提供的方案通常是令人满意的方案

而非最优方案，而人工智能决策与人类决策的思维不同，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决策或

行为选择是纯技术理性的，不受个人判断、经验主义、价值偏好和传统智慧等因素限

制。③ 因此，人工智能在机制设置时总是倾向于最优选择，奉行最大收益的原则。 但

是以纯粹理性决策为基础设计出来的法律规则即使在技术上再完美也无法完全适应

人类社会的感性需求，可能导致规则使用主体与人类情感出现抵触。 在资本主义的

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人工智能就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一样，其作为一种谋

求收益最大化的生产工具而存在，它必然会被资产阶级用于生产剥削而非服务于人

类价值。④

人工智能所依赖的数据输入“非中立”会进一步强化其效率和收益导向的工具理

性逻辑，并弱化包容、多元和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 人工智能所需要的数据来自

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人类社会，判断数据中的观点是否符合道德具有极大的技术难度。

为更好地拟合人类社会的真实情况，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将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当作

“道德正确”。 历史的教训却告诉我们，持有真正道德观念的人群往往是社会中的少

数；即使他们人数占优，但其观点在“沉默螺旋”效应下没有被人工智能网络收集，因

而也无法对人工智能的道德判断做出有效影响。 在智能算法不断侵入人类的信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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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Ｈａｃｋｅ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ｔ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Ｅｕ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１４３－１１８５； Ｍｉｒｉａｍ
Ｃ． Ｂｕｉｔｅ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ｓ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１－５９．

Ｙａｖａｒ Ｂａｔｈａｅ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８８９； Ａｍｉｎａ Ａｄａｄｉ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ｅｒｒａｄａ， “Ｐ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ｘ：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ＸＡＩ），”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Ｖｏｌ．６， ２０１８， ｐｐ．５２１３８－５２１６０．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Ｕ． Ｓｃｈｅｒ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ｉｓｋ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９， ２０１５， ｐ．３５３．

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第
２４—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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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观念形成的信息时代，人工智能算法的推荐和人类个体对特定信息的需求形成了

一种相互极化和互为因果的民粹主义恶性循环，人工智能又会采集人类社会中的民粹

主义信息并将其运用于机制设置决策。 实际上，人工智能已经不自觉地在“意愿生

成”到“机制设计”的整个过程中干预了人类的需求、偏好和参与。① 叠加“算法黑箱”
固有缺陷的人工智能对机制设置的介入容易出现算法歧视（ｂｉａｓ ｉｎ，ｂｉａｓ ｏｕｔ）等多重

风险，而人类却难以准确定位问题的根源所在。 以贸易治理为例，假设 Ａ 国试图使用

非关税壁垒措施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并导致 Ｂ 国利益受损，世界贸易组织介入后并使

用人工智能进行国际贸易争端仲裁。 如果 ＡＢ 两国是同质的，那么人工智能做出不利

于 Ａ 国的仲裁结果会较为容易被社会接受。 但如果 Ａ 国是以黑人为主的非洲国家而

Ｂ 国是以白人为主的欧洲国家，且人工智能多次做出了不利于 Ａ 国的裁决，那么便不

能排除人工智能的数据来源可能遭受人类社会“种族歧视”偏见的污染。 如哈拉·汉

娜（Ｈａｌａ Ｈａｎｎａ）和维拉斯·达尔（Ｖｉｌａｓ Ｄｈａｒ）所言，“人工智能算法最多只能跟它的

训练数据一样好”。② 实际上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并导致微软被迫关停其开发的人工

智能 Ｔａｙ，由于其原始数据输入遭到污染，Ｔａｙ 在接触人类互联网不到 ２４ 小时便沦为

“称赞纳粹”的种族主义者。③ 这种偏见或歧视也可能出自数据样本的偏误，即科学家

在训练人工智能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部分群体的重要性。 例如，有研究发现当前的面

部识别智能系统的准确率在不同人种之间是不一样的———对白人群体的面部识别准

确率高达 ９９％，而对黑人群体的面部识别准确率不足 ７５％。④

四　 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路径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已经无法适应人工智能引领的新技术革命，秩序的重构

应从利益分配共享、权力协同治理和完善机制设置监管设计三条路径予以考量（如
图 ２），以期实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经济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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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机制设置中还产生人工智能究竟是“补充人”还是“取代人”的问题：人工智能进行机制设置过

程中所反映的诉求是人类的真实诉求，是人工智能认为的人类诉求，还是人工智能制造出来的人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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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ｏｄ－ｂｙ－ｈａｌａ－ｈａｎｎａ－ａｎｄ－ｖｉｌａｓ－ｄｈａｒ－２０１９－０９，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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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６４５５０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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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冲击和秩序重构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经济全球化，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

应从中心大国间的竞争和“中心—外围”国家间的关系两个维度增强人工智能技

术的普惠属性，塑造公正的全球智能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让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全人

类福祉的提升。 应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打破技术进步的零和思维，深化不同类

型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合作与良性竞争，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国际

交流合作，为各国营造共同的智能经济发展机遇和空间，形成平衡普惠的新型经济全

球化发展模式：①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技术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可借鉴冷战时期

美苏军控谈判的经验，对大国间人工智能武器化、政治化的趋势进行基于政治互信的｀

管控，防止大国间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陷入零和博弈。 其次，坚持共享和普惠原

则，增强人工智能“补充人”的功能以调节国际分工的不平衡，谨慎利用人工智能“替

代人”和“超越人”的功能，降低劳资替代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失业、智能技术发

达国家“赢家通吃”等局面出现的风险。 再次，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国际合作组织，

引导各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各领域的交流与成果共享，推动各国在算法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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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和应用服务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普惠性。 应在全球

层面考虑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社会价值、基础配置与资源禀赋、全球就业格局、自动化

技术效应带来的范围经济、行业规则标准认定差异等跨领域因素，引导各国在人工智

能产业化方面优势互补、增强国际合作，塑造智能化、可持续、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发展模式。 最后，弥合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技术鸿沟，推动公平共享

智能经济收益。 推动全球利益分配均衡不仅要在观念上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还需要

在实际操作层面弥合数字鸿沟、共享智能经济收益。 以硬件设施升级为重点弥合“中
心—外围”之间的“接入鸿沟”，推动发达国家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实
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覆盖平衡。 参考全球气候治理中发达国家为欠发

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实践经验，通过“大国先行、小国跟进”的模式构筑具有

多边约束力的国际共识，限制中心国家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型尖端技术的绝对垄

断。 此外，还可以探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达的中心国家征收“人工智能税”，将所得税

款用于补贴外围国家的智能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培训等。
（二）推动形成多元协同权力结构，适应“多中心化”治理模式

应当推动形成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权力结构，主动适应

“多中心化”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规避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治理主体权力恶

性收缩和急速膨胀带来的治理风险。 一方面，主权国家应加快对传统科层制度的改

革，形成适应多中心权力结构的网状治理模式。 在多中心格局下，主权国家对于政治

权力的掌控会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侵蚀下出现松动甚至受到约束。 应在技术赋能

下减少国家治理所需的政治层级和官僚队伍，压缩顶层设计和基层执行之间的信息传

递距离，并在各个行政单元之间建立智能链路以保证信息高效交互。 通过健全的法律

制度和规则设计对人工智能进行“开发—应用—维护”全周期监管，做好行政干预备

案以应对人工智能“异常”的突发事件。 规范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功能和

权力，在保障国家治理能力有效性的基础上对其他行为体进行充分赋权，在非敏感、非
核心领域适当释出治理权力，形成清晰的国家治理权力边界和完善对算法力量进行约

束的顶层设计，①避免在人工智能冲击下国家权力虚拟化导致的监管混乱、权力极化

和职权滥用等问题。 另一方面，要推动形成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科学家共

同体共同治理人工智能的多元协同格局。 跨国界的人工智能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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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威胁日益上升客观上要求非国家行为体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① 以多边国际

组织为载体改变当前由主权国家作为主要代表的国际组织运作模式，建立主权国家、

跨国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平等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机构。 借鉴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

司伙伴关系模式（ＰＰＰ），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化运作和规范监管等领域形成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局面。 由于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因此主

权国家更应通过主动授权和强化国际组织及科学家共同体的治理权力，并以此形成遏

制跨国企业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垄断无序扩张的治理联盟。 跨国企业也应该积极接受

其他主体的监管制衡，承担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伦理和技术责任，配合构建良性的多

元治理权力结构。

（三）以预防性和可被解释为原则，强化监管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

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人工智能技术，须坚持预防性原则（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让利益相关方都充分参与治理，并推行审慎乃至具有一定冗余度的监管机制，确
保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② 同时，坚持可被解释原则（ＸＡＩ），确保人工智

能的行为能够在技术、法律和道德上被追溯和问责。③ 一方面，在“补充人”而非“取代

人”的基础上让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 对于边缘性、非敏感领域的机制可以让渡于

人工智能进行设置和裁决，但人类应保留最终的解释权力，对于核心与关键领域的机

制必须保证人类的参与度和决定权维持在“黄金比例”以上。④ 机制和规则的构建需

要综合考虑各国丰富的价值判断、法律体系的差异、文化习俗的独特性、伦理道德的取

向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促使虚拟算法构建的规则与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原则

和规范等顺畅对接。 在充分发挥智能算法客观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将现实世界的不

同原则动态引进智能算法规则推导的过程，确保人工智能设置的机制能够遵循开放包

容和非歧视等基本原则。 加强制约人工智能创建制度运行的效能和适用范围，不应通

过设定代码逻辑规范现实中经济活动的运行。 同时，应用人工智能创建机制前要在基

础算法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原则的量化识别，特别是要避免传统司法裁判的理解障碍和

误解风险，在综合各国的法律原则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人机接口，让人工智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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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理的合法性以符合各国法律要求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得它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中都能够成为名实相符的制度性治理工具，降低传统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中法律冲突和

谈判破裂的可能性，通过“机器共识”促进“人的共识”达成。 另一方面，以人类社会的

现实发展情况作为机制设置的出发点。 机制设置不仅需要以智能化和协同化作为逻

辑基点，更需要以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情况作为机制构建的出发点。 必须明确责任主

体，弥补监管漏洞，厘清规则制度原则对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责任划分，避免

人工智能致害行为与设计者及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被切断。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运用

过程中的监管真空，国际社会需要在人工智能规则设计者与使用者的责任划分上形成

共识，特别是明确人工智能规则各个阶段的使用范围、责任主体和惩戒机制，建立起预

防、修正和补救机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此外，增强人工智能规则设计的可行性

与适用性。 人工智能规则设计关系到社会安全、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行为自由和权

利救济以及经济运行稳定性等问题，直接影响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者和制造者、使用者

及社会大众的利益。 因此，不能以过于严苛的标准去设计人工智能规则，应该采取构

建弹性规则制度的方式适应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增强规则制度

的可行性与运行效能，保证其发展和演变也具有延续性，避免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

短板。

五　 结论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趋势

下，它将给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秩序带来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本文识别了人工智能

的“技术—经济”特征，研究其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中利益分配、权力结构和机制设

置三个维度带来的影响，勾勒出在人工智能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的图景。 研

究发现，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三大技术特征

在经济领域将转化为开发层面的“马太效应”、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

“效率最大化”三大经济特征。 人工智能基于此可改变全球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为

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三大冲击：（１）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外围”格局失

衡加剧；（２）主权国家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３）工

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 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强人工智

能在短期内无法实现而忽视前瞻性治理谋划的重要性。 为应对人工智能冲击下全球

经济治理秩序的重构，人类社会需要以“技术向善”为治理目标，以“多边协作”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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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向善”的人工智能技术，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

类价值和社会福祉的增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补充人”的作用，在合适的领域审慎运

用其“取代人”的功能，绝不允许其在决策流程中扮演“超越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在

国际政治博弈越发复杂和跨国企业科技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下，尤其要坚持凝聚多边

共识、发挥多边力量。 这里的“多边”不仅仅指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强调不同治

理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 在主权国家、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和科学家共同体等多元主

体的协作下，坚守人工智能发展的审慎和可被解释原则，避免因地缘政治安全猜忌而

陷入工具理性至上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并以牺牲人类价值本位为代价发展掠夺

性、进攻性的人工智能。 因此，应从利益分配共享、权力协同治理和完善机制设置监管

设计三条路径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引导人工智能服务于普惠

共享、公平正义和体现人类价值理性的社会发展方向。

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博弈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和欧盟之间。 由于欧盟对于跨境

数据传输、个人权益保护和技术发展伦理等议题都较为保守，因此人工智能竞争主要

还是体现为中美两国政府、企业和科学家之间的竞争。 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不断复杂

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和最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

更应密切关注管控中美关系，保持战略定力和理性决策，避免被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裹胁。 为此，中国可以从四方面更好地参与前瞻性的人工智能治理：第一，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形成多边利益共享的全球智能经济格局，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服务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畅通技术正向外溢的渠道，关怀南北发展失衡问

题；坚决反对技术霸权主义，妥善管控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竞赛的衍生风险，协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抵制人工智能大国的技术垄断行为。 第二，支持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等全球和区域合作平台议程设置中纳入和拓

展人工智能治理话题，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增设人工智能治理机构，携多国力量共同

深化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规则标准、跨境监管、技术研发和产业互补等领域合作。 第三，

加快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政府”建设，不仅应着力完善用于行政事务的智能技

术硬件设施配套，还要搭建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特点的行政流程，更要改变官员队伍中

传统的政治科层思维。 完善允许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顶层设计，以法律

法规的形式明晰不同主体的权利、责任和治理边界，打好“多行为体合智”的基础。 探

索设置全国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对人工智能事务进行监管，在可行的框架内纳入人工

智能企业和科学家力量并允许人工智能国际组织派驻代表，形成对内对外开放、透明

的人工智能治理局面。 第四，加快研究适应中国特征、符合全球利益的人工智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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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可考虑在部分中国学者提出的“机器人新三原则”基础上进行深化，①并在多边

平台上与发达国家主导的“阿西洛马原则”等范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互动交锋，唤醒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共同制定全球人工智能规范的能动性。 在关键的机制设置领域

坚决反对机器对人类的取代作用，争取“人类决策参与比例不低于黄金比例”成为人

工智能治理的多边共识。② 在确保人工智能可被解释和安全可靠的基础上，探索在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中欧自由贸易协定（ＣＥＦＴＡ）和《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等区域经贸合作谈判的非敏感、非核心机制设计或监管

执行中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 支持技术后发国家应用人工智能参与多边规则设置，

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依托新技术公平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本文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特征探讨了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即利益

分配、权力结构和机制设置三个维度的影响。 但碍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文章

篇幅限制，仍有一些话题未能展开深入探讨。 如在机制设置方面，假设人工智能对多

边协商结果进行预测后制定了相应的机制设计方案，但人类决策者不听取人工智能的

建议并自主另行决策，若结果证明人类决策者的决策失误而人工智能的预测和所提供

的方案才是正确的，那么事故的责任应该如何追究？ 如果将这个问题带入全球经济治

理不同领域的机制设置，又会带来怎样的差异？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延续“技术向善”

和“多边协作”原则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机

制设置的介入。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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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机器人新三原则”认为：（１）智能体永远是辅助；（２）人类决策占比不低于“黄金比例”；（３）人类应把控

人工智能发展节奏，并随时准备好暂停或减速。 参见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

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第 ２４—４８ 页。
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第

２４—４８ 页。


